
 

 

 

 

 

 

 

关于对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2019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到贵部《关于对博

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43 号）

后，会同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雅生物”或“公司”）对相关问题

进一步认真核查，现将落实情况说明如下： 

问题 2.报告期末，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19.12 亿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78

亿元。 

（1）千吨血液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公司凝血因子类产品研发项目、西他沙星

原料及片剂项目投资总额分别为 98,925.60 万元、5,000.00 万元、3,500.00 万元，截至期

末投资进度分别为 2.90%、47.71%、40.00%。请说明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投资进展较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2）乙肝人免疫球蛋白等系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产业化项目已于 2014 年 03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实现效益 7,493.67 万元，未达到预计效益。

请说明该募投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 

乙肝人免疫球蛋白等系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以下简称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产业化

项目为首次公开发行募集承诺资金项目，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 》中披露该项目建成 5 年后年均增加税后利润 3,966.30 万元，该项目将占用

公司原可用于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原料血浆组份，项目效益测算时遵循有无项目原

则，按有该项目的情况下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能产生的效益减去无该项目的情况下继续生

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能产生的效益的增量作为财务评价的基础数据，分析项目的增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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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未达预计效益主要原因：2014 年 03 月 31 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特异性免

疫球蛋白相关市场行情出现较大波动，最低单位价格只有 63 元，远低于当时预测的单

位价格 180 元，同时 2015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取消血液制品产品最高零售价限制，加上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需求不断扩大，近年来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价格

稳步上升。因此，公司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调整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的生产和销售，特

异性免疫球蛋白增量收益比预期减少。 

2）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该项目计划投资 8,750.79 万元，但公司为保障项目尽快完成并投产，节约成本，通

过对原有的生产系统进行评估后，对原有无菌分装生产线和已有超滤系统进行部分改造

来达到项目效果，累计投资只有 2,616.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仅 1,174.27 万元。虽

然该项目收益未达到招股说明书预计效益，但该项目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相关收

益分别高达 775.70 万元、1,802.66 万元、3,106.27 万元，远超相关投资支出，相关资产

不存在减值迹象。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如下的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2) 、复核乙肝人免疫球蛋白等系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后实现效益的计算过程； 

3) 、获得公司募集资金台账，确定乙肝人免疫球蛋白等系列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产业

化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4) 、复核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检查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核查结论： 

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问题 3.山东万邦赛诺康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康”）与你公司子

公司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药业”）签订关于合作生产肝素纳的协议

书，协议规定赛诺康提供合格的肝素纳粗品，新百药业负责生产符合标准的肝素纳原料

药并对其生产质量负责，赛诺康负责对肝素纳原料药的销售和收款。报告期末，你公司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395.75 万元，应收对象为赛诺康公司指定的销

售肝素纳原料药单位，其中，4,909.22 万元按照抵减应付协议公司对应批次原材料款后

的债权余额按 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486.53 万元预计无法收回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赛诺康负责对肝素纳原料药的销售和收款，请结合你公司与赛诺康的具体经



销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对象为指定原料药单位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2）请说明合作协议对未能收回货款的相关约定，赛诺康是否应承担赔付责任，

并按客户列示应收款项的具体账龄、近两年销售金额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确认

依据，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赛诺康负责对肝素纳原料药的销售和收款，请结合你公司与赛诺康的具体经销

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对象为指定原料药单位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根据肝素钠原料药市场竞争情况及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产能利用率，扩大

销售规模，自 2011 年起，新百药业与赛诺康公司合作生产肝素钠原料药。其中，赛诺

康公司负责提供肝素钠粗品，新百药业负责将肝素钠粗品加工成肝素钠原料药，并对肝

素钠原料药生产质量负责，然后向赛诺康公司指定的客户销售。 

在上述合作生产的模式下，新百药业凭借生产技术提供加工服务，生产过程中无需

垫付采购原材料所需的资金，产品销售价格为原材料采购金额加上生产费用，新百药业

待客户支付销售款后再向赛诺康公司支付原材料货款。 

新百药业与赛诺康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规定，赛诺康公司提供肝素钠粗品需经新百

药业验收，验收后相关存货管理和保存风险均由新百药业承担；同时新百药业与赛诺康

公司指定的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新百药业对肝素钠原料药生产质量负责，并承担交割前

的产品毁损等相关风险。因此其应收款对象为指定原料药单位，收入按照总额法，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请说明合作协议对未能收回货款的相关约定，赛诺康是否应承担赔付责任，并

按客户列示应收款项的具体账龄、近两年销售金额等，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确认依

据，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根据新百药业与赛诺康公司及其指定的客户签署的肝素钠合作生产协议及销售合

同，约定由新百药业按相关协议从指定供应商（山东万邦赛诺康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肝素钠原料粗品进行精品加工后按指定价格销售给指定客户（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肝素钠原料精品

销售形成公司应收账款，根据应收账款扣减生产协议约定的定额加工利润结算后形成应

付肝素钠粗品采购款，同时公司从应收客户收回的货款再转付给应付供应商。 

近两年肝素钠原料药业务销售额、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回款时间 

2018 年末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19  3,181  1 年以内 2019.5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38  573  1 年以内 2019.4 

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390  1 年以上 2019.3 

小计 7,458  4,144    

2019 年末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147  2,785  1 年以内 2020.3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744  1,798  1 年以内 2020.4 

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 411  326  1 年以内 2020.2 

小计 17,301  4,909    

指定销售的客户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系复星医药（SH 600196）下属公

司、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江苏南大苏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K 08045）下属

公司、华药国际医药有限公司系华北制药（SH 600812）下属公司，资金实力相对较强，

且与新百药业长期稳定合作，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并且公司未收回相关批次产品的

款项前不会支付采购款。因此，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按照抵减应付协议公司

对应批次原材料款后的债权余额按 5%的比例计提，充分合理。 

此外，公司披露的预计无法收回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共计 486.53 万元应收账

款，系血液制品业务所产生。客户为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江苏华为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与南京新百的肝素钠业务无关。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如下的核查程序： 

1) 、查阅会计准则关于收入的相关规定； 

2) 、获取肝素钠原料药相关的合作协议、采购合同、销售合同，根据合同条款分析

了新百药业销售肝素钠原料药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3) 、针对应收账款和销售金额，从营业收入的会计记录选取样本，核对该笔销售相

关的合同、出库单、销售发票、运输单等其他支持性文件，确认销售金额的真实性；

结合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函证客户的销售额和应收账款余额； 

4) 、复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确定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充分性。 

核查结论： 

新百药业销售肝素钠原料药的应收款对象为指定原料药单位，收入按照总额法，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相关坏账准备金额是合理且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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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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